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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委員就醫院評鑑人力項目公開成績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署已於本署網頁之「醫院資訊公開專區」公開各醫院各項評鑑基準之成績（包括人力項目成

績），民眾可逕上網查詢各醫院之人力評鑑結果。 

二、又為檢討醫院評鑑資訊公開內容，將於近期召開「醫院評鑑資訊公開討論會議」，研議公開醫

院評鑑人力項目細部成績之可行性。 

（一三九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主管機關應切實檢討電子病歷政策，

訂定合理可行之目標，且政策統籌單位應有實際指揮監督、協

調之功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0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4-444） 

丁委員就衛生署推動電子病歷政策以來，因計畫及經費不斷修改，以致成效不彰，顯示主管

機關總體政策規劃顯有失當，執行面又多有缺失，相關單位整合配合度欠佳，無法發揮綜效，要求

主管機關切實檢討，訂定合理可行之政策目標，且政策統籌單位應有實際指揮監督、協調之功能，

避免臨時拼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推動電子病歷可改善民眾就醫之醫療品質，也可使有限之健保資源發揮充分效益，為衛生署既

定之政策。衛生署自民國 89 年起即開始規劃相關作業，並陸續推動「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

（以下簡稱 NHIP）」（民國 96 年起至民國 100 年止）與「加速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計畫

」（民國 99 年起至民國 101 年止），經查民國 97 年，因政府推動愛台十二項建設，亟需籌

措龐大財源，NHIP 預算被追減 1 億 6,611 萬 4,000 元，後來又於民國 100 年時，預算再被追

減 12 億 2,606 萬 3,000 元。此外，「加速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計畫」原規劃總經費 60.4 億

元，同樣為了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，預算被大幅刪減，99 年及 100 年兩年合計只有 9.742

億元；101 年度之預算，雖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建議，改由衛生署「醫療發展基金」支應，但

額度只剩下 0.77 億元，與原規劃預算差距甚大，致影響計畫執行之成效。 

二、電子病歷之發展，係由「電子病歷發展會」進行各方意見之整合規劃，以推動實施電子病歷，

衛生署資訊中心實為負責相關之幕僚作業，且組織改造後，即成為正式之編制單位-資訊處。

另為發揮推動電子病歷之綜效，加強各單位之配合度，本（102）年 4 月開始，已由衛生署署

長親自擔任電子病歷發展會召集人，督導及策劃電子病歷相關醫療、技術、資訊安全、法律

及獎勵配套措施等事宜。 

三、衛生署刻正研擬「台灣健康雲」計畫草案，擬發展電子病歷雲端服務，增加國內醫療院所推動

電子病歷之意願，並規劃由衛生署「醫療發展基金」支應辦理「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

助計畫」，且目前已多方籌措所需財源，基於經費取得有限，預期 4 年內合理可行之目標如

下： 

(一)民國 102 年完成「雲端電子病歷索引中心」與「電子病歷雲端閘道器服務中心」測試與

營運，並導入 100 家衛生所與前開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礎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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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民國 103 年累計導入 300 家衛生所與電子病歷雲端閘道器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

礎功能，另外導入 500 家診所與前開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礎功能。 

(三)民國 104 年累計導入 2,000 家診所與電子病歷雲端閘道器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礎

功能。 

(四)民國 105 年累計完成全國 500 家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，並累計導入 5,000 家診所與電

子病歷雲端閘道器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礎功能。 

（一四○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勞委會針對關廠工人案應即撤告並停

止追討代墊款，履行不會向勞工追討之承諾，並拿出辦法解決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5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3-398） 

黃委員就「勞委會就關廠工人案應即撤告並停止追討代墊款，履行不會向勞工追討之承諾，

並拿出辦法解決問題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民國 85 年間聯福等公司無預警關廠，導致所屬員工權益受損且生活陷入困境，為協助該等勞

工，本會積極研商各種可行方案，遂於 86 年間訂頒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

點」，總計有 1,105 戶完成申貸，撥出金額為新臺幣 7 億餘元。民國 94 年本會陳前主委菊為

確認本案法律性質，曾對其中有資力之 10 名勞工追償，並向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，其中 3 人

提出異議，經民事訴訟判決本會勝訴在案，由法院確認為私法借貸關係。 

二、鑑於民法請求權時效 15 年已屆至，本會為保全國家債權，只得依法追償，至 102 年 4 月底止

，總計已有 557 戶還款，548 戶逾貸，應收本金及利息高達新台幣 3 億餘元。 

三、為保障就業安定基金債權免於貸款請求權時效消滅，且對債權有應善盡善良管理人權責，故對

國家債權保全須有所作為，以免損及國民及國家權益，爰辦理追償作業。且本會於 101 年 8

月起，即依與勞工代表協商之決議事項，辦理二次合意停止訴訟（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合意停

止訴訟程序，最多僅能辦理二次），期間並持續與勞工溝通、協商。另查，本會如撤回對於

關廠工人之告訴，機關及承辦人員恐有涉及刑法第 131 條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

款之虞。 

四、現任潘主任委員上任後，指示組成專案小組及專家學者會議研議可行方案，擬訂「關廠歇業經

濟困難勞工紓困補貼實施要點」，並於 102 年 4 月 18 日頒訂實施。該要點之補助對象為：因

經濟困難致未完全清償貸款之貸款人、已死亡貸款人之繼承人、以及貸款人之連帶保證人；

補助標準係依貸款人經濟困難程度及身心障礙者等差異，給予 90%、80%或 70%之不同補貼比

率，並得考量貸款人為長期失業者或其他特殊情事，酌予提高補貼比率，最高可達全額之補

貼。另該要點亦增加訴訟外和解程序，以達「以和解替代訴訟」目的，藉此協助未完全清償

貸款且有經濟困難之貸款勞工，得以透過訴訟外和解程序，緩解出庭的壓力，此除可簡化和

解所需程序，亦可減緩勞工面對司法程序之心理障礙。 


